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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食品安全的谣言层出不
穷，无论多“无稽”，总会有人信，可谓陷入
了“塔西佗陷阱”。这种“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后果很严重，既消解了全社会
对食品安全的基本信任，也给相关产业和
领域造成了巨大损失。

实际上，要想解决食品安全信任问
题，必须从食品安全本身上下功夫。

2015年10月1日，我国新修订的《食
品安全法》施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
安全治理体系。一年来，“史上最严”《食
品安全法》落实效果如何？我国食品安全
治理体系距离“四个最严”的目标还有多
远？请看记者在陕西实地调查“最严谨的
标准”在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简称“三
小”）治理上的运用情况。

配套条例“两小”变“三小”

解决地方立法难题，陕西将服务人群
达1400多万人的“三小”纳入监管范围。

“《食品安全法》去年4月24日修订通
过后，我们在去年7月30日就通过了‘三
小条例’，并自今年1月1日实施，从全国
范围来看，我们是最早出台相关配套条例
的省份。”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
策法规处副处长宋健说。

据陕西省食药监局不完全统计，陕西
“三小”总数在10万户左右，从业人数30
万左右，服务群体达1400万人左右。量

大面广、条件简陋、分散经营、从业人员很
多不具备最基本的食品安全意识，如何制
定行之有效的监管标准，也一直是行业难
题。

“其实，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
后，省里就启动了‘三小’的地方立法工
作，但由于工商、质监、食药监管、卫生、城
管等部门在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草案就搁置了。”陕西食药监
局“三小”整治办公室主任刘忠琪说，直至
《食品安全法》修订，陕西顺势而为，结合
前期调研结果，迅速出台相关条例。

难题随之出现。《食品安全法》第三十
六条明确指出，监管对象是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也就是通俗说的“两
小”，并不包含“小餐饮”。但陕西地方特
色小吃种类多，经营方式灵活，这类小吃
店、小餐馆在全省范围内大量存在，有4.5
万多家，并且条件简单，难以达到餐饮业
国家规定的许可条件。各地为加强监管，
普遍对其发放了餐饮服务许可证。

“由此带来的隐患在于，一旦其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食药监管部门将承担违法
实施行政许可的责任。为此，我们在起草
过程中决定将小餐饮的监管纳入‘三小条
例’调整范围。”宋健说。不过，省内有立
法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并不符
合上位法。

“后来，我们利用《食品安全法》修订
草案第三十六条中‘摊贩’后面加了一个

‘等’字的有利因素，向全国人大请示，得
到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支持，使这一
内容得以保留。”至此，对小餐饮的监管终
于得以被写入条例，宋健说。

贴近实际 避免“一刀切”

增加两个硬性标准，严设准入门槛，
对酒、酱油、醋生产“视情而定”。

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虽然将“三
小”纳入监管范围，可究竟多小才算“三
小”？

“现实中，群众对‘三小’的理解更多
存在于感知层面，并没有一个量化的定
义。‘三小条例’对小作坊、小餐饮申请许
可的门槛较低，实践中也可能促使一些企
业放弃生产或餐饮服务许可证，转而申请
小作坊小餐饮许可证，导致法规不能引导
企业积极做大做强。”宋健说。

于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陕西省食
药监局为“三小”增加了两个硬性标准，即
主体需为个体生产经营者，同时规定经营
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单位不适用
于“三小条例”。

另一方面，小作坊、小餐饮销售范围
广、食用人群大，为保证其食品安全，准入
门槛的设置非常重要。而近年来，人大立
法对新设许可限制十分严格。经过反复
论证并召开听证会，陕西最终确认小作
坊、小餐饮这两项许可保留，许可证有效
期分别为三年和两年。

对于小摊贩，刘忠琪介绍说：“考虑到
摊贩规模小、经济能力有限，‘三小条例’
规定由市容或城建部门对其实行登记备
案；鉴于其流动性较强，登记卡有效期设
定为一年，要求摊贩必须在划定的场地和
规定的时间经营。”

除此以外，“三小条例”中还专门列出
了“负面清单”，以规避“三小”由于水平
低、条件差而存在的质量风险。例如，针
对小作坊就规定了禁止生产加工特定人
群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饮料、速冻食
品等，也禁止其接受委托生产食品或分装
食品。

“当然，条例没有一刀切，而是‘视情
而定’。”宋健告诉记者，“对于酒、酱油、醋
的生产国家是有严格限制的，尤其是酒。
但自家酿酒在陕南是一种传统，而且很多
小作坊主以此为生，如果都禁止也不切实
际。”经过多年的调研以及长达11个月的
人大审议，草案几经修改，最终于今年1
月1日正式实施。

做好“翻译”标准“接地气”

入户宣传、详解条例，让最严标准可
理解、可执行。

9月23日下午，小餐饮经营户陈正博
在西安市雁塔区丈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好了食品安全不
良信用记录登记表、餐饮基本情况登记

表、食品安全承诺书。之后，他终于领到
了自己在甘家村的“兵哥肉夹馍店”小餐
饮许可证。

“开店一年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三
小条例’。今年三四月份，所里的工作人
员到村里通知我们要办证。”陈正博说，

“刚开始大家都不理解，在村子里做个小
本生意还办什么证。后来，工作人员挨家
挨户做工作，经过详细的了解，我们觉得
办了也挺好的。通知中对店面的硬件等
有详细要求，看到这些证，客人也会放心
……”

今年3月，陕西省启动了“三小”综合
整治，主要目标是从事小作坊和小餐饮的
生产经营者均需取得许可，借助信息系统
实现许可业务流程全覆盖，建立监管信息
档案，进行日常监管。

小作坊取得产品检验报告，申请到生
产许可证，只是相当于踏入了经营门槛，
那么之后在日常的生产活动中，如何才能
将各类“标准”落到实处？

“首先还是要让抽象的‘标准’变成具
体的要求，让经营者明白到底应该‘怎么
做’。”丈八所所长曹剑表示，“各种‘条例’

‘使用标准’中的要求虽然详细，却也过于
抽象。各种化学名称、投放标准，即便是
专业的检测工作者，也常常需要拿表核
对，对于普通的‘三小’经营者们来说，要
看懂、实施这些要求其实非常困难，这也
一度是我们工作的难点。”

在采访中，也有不少从业者表示，很
多时候只是知道投放一些添加剂可以节
约成本，东西的卖相也更好；至于哪些符
合要求、怎样使用才合乎标准，其实并不
清楚……

“所以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一个很
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把抽象的标准变
成实实在在的操作方式。”曹剑举例说，比
如，含铝添加剂在馒头、包子中是禁止添
加的，工作人员会告诉经营者买泡打粉时
要翻到包装背面，看清楚产品构成，有

“铝”字出现的就不能购买……
此外，为了进一步实现对所生产食品

的监管以及对问题食品的追溯，按照“三
小条例”的规定，小作坊还需建立生产、销
售台账。陕西省食药监局据此建立“一票
通”制度，即小作坊的销售凭证。

票据内容包括小作坊名称、地址、许
可证号、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合
计、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日期、购货单
位、收货人、开票人、联系电话等信息、流
水号。

“这样一旦哪批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就可以追溯来源，追究责任。”雁塔区食药
监局食品监管科科长陈春歌说，“第二季
度，我们依据‘三小条例’，对未取得经营
许可证、未建立生产台账等违法行为进行
了密集检查，目前已经立案处罚的案件有
20多起了……” （人民网）

食品安全标准 如何落地生根


